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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强化预算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我司受南京市司法局委托，依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南京市市级财政预算绩效评价操作规程（试行）》（宁财绩〔2020〕260号）等文件，对2023年南京市城市警备防务与基层政法经常性补助——社区矫正专项资金（简称“社区矫正专项资金”）开展绩效评价。现将评价情况及结果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81781082][bookmark: _Toc27750][bookmark: _Toc170551904][bookmark: _Toc81781083]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17857][bookmark: _Toc170551905]（一）项目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70551906][bookmark: _Toc170069400][bookmark: _Toc374][bookmark: _Toc81781085]1．立项背景和目的
社区矫正工作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至关重要。2012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以下简称“两院两部”）联合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司发通〔2012〕12号），明确司法部门的法律主体地位，全面规范社区矫正工作流程。2019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将社区矫正的具体运行规范提高到法律层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制度。2022年11月，江苏省两院两部联合制定《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细则》（苏司通〔2022〕23号），规定调查评估、交付接收、监督监管等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流程，2023年南京市据此继续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2022年4月，南京市财政局、市司法局联合出台《南京市市级社区矫正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宁财规〔2022〕2号），对社区矫正补助资金的经费来源、使用范围、使用管理、绩效管理和监督检查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
[bookmark: _Toc170069401][bookmark: _Toc170551907][bookmark: _Toc170551933][bookmark: _Toc89066432]2．项目内容
[bookmark: _Toc170551908]2023年南京市社区矫正专项资金实施内容主要包括开展社会调查评估、建立社区矫正档案、开展日常监督管理、组织教育帮扶活动、办理矫正解除和终止等。
（二）项目资金情况
[bookmark: _Toc170551909]2023年省、市、区三级财政部门共安排社区矫正专项资金1869.55万元，其中：省级资金314万元，市级资金510万元，区级资金1045.55万元。2023年市级社区矫正专项资金预算安排510万元，资金到位510万元，预算资金到位率100%；实际支出510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三）绩效目标
[bookmark: _Toc170069404][bookmark: _Toc170551910][bookmark: _Toc81781090][bookmark: _Toc18352]1. 绩效中长期目标
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最大限度降低重新违法犯罪，促进罪犯再社会化为目标，完善矫正中心建设标准，打造流程化、区块化、窗口化实体平台，推进南京市社区矫正规范化、智能化和实战化建设。
[bookmark: _Toc170069405][bookmark: _Toc170551911]2. 年绩效目标
[bookmark: _Toc89066408]一是完成全市12个区智慧矫正中心建设；二是及时完成受委托的调查评估任务；三是确保全市社区矫正对象应收尽收；四是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日常监管，矫正对象定位覆盖率达100%，社区矫正对象在矫期间重新犯罪率不足0.1%，确保社区矫正对象无脱管、漏管；五是做好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帮扶工作，社区矫正对象应助尽助率达100%，教育帮扶活动需求满足率达100%，帮助社区矫正对象再社会化。
[bookmark: _Toc80606424][bookmark: _Toc89066414][bookmark: _Toc80785375][bookmark: _Toc81406110][bookmark: _Toc170551912][bookmark: _Toc81781091]二、评价结论
[bookmark: _Toc170551913][bookmark: _Toc13862]（一）评价对象和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2023年南京市城市警备防务与基层政法经常性补助——社区矫正专项资金510万元。评价期间为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bookmark: _Toc170551914]（二）绩效评价结论
本次绩效评价遵循科学规范、公平公正、绩效相关的原则，重点剖析项目资金拨付及使用、项目监督管理与长效发展机制、绩效目标实现情况等内容，制定评价标准和评分规则。经综合评定，2023年南京市城市警备防务与基层政法经常性补助——社区矫正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得分95.71分，等级为“优”。详见附件1。
从总体情况看，2023年南京市社区矫正专项资金立项依据充分，智慧矫正中心阵地建设提档升级，在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打造教育帮扶特色等方面成效显著，社区矫正对象满意度较高。但在社工队伍建设、社区矫正工作质量及项目管理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加强。
[bookmark: _Toc170551915]三、项目成效
[bookmark: _Toc170551916]（一）阵地建设提档升级
以省部级智慧矫正中心标准为抓手，规范场所设置、配套相关设备、优化平台管理，推进矫正中心规范化、智慧化建设提档升级。
[bookmark: _Toc24457][bookmark: _Toc81781097][bookmark: _Toc170551917]（二）社会安全更加稳定
一是无新增脱管、漏管、重新犯罪人员。2023年南京市在册社矫对象在矫期间对其严格执行月度考核、通信联络、实地查访、信息化核查、外出销假等日常管理与监督，无新增脱管、漏管人员，无重新犯罪人员，有效抑制犯罪发生，很好地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是社矫对象社会能力有效提升。一方面，通过开展教育矫正活动，促进更好融入社会。另一方面，与街镇联合开展职业推介活动，帮助社矫对象就业。
[bookmark: _Toc170551918]（三）社区矫正成效显著
一是社矫对象应收尽收；二是社矫对象应助尽助。
[bookmark: _Toc170551919]（四）教育帮扶特色逐渐凸显
一是打造线上教育模式，进一步提高学习效率。2023年上线“金陵有约”网络直播云课堂，上传教育资源180个，开展法律法规、警示教育、心理辅导等线上课程12期；二是江宁区实施“彩虹心桥·燃梦少年”项目，重点打造未成年社矫对象损害修复工作品牌；三是浦口区深化“阳光浦照 蝶变人生”心理矫治项目，为全区社矫对象建立心理矫治档案，全面开展特色心理矫治。
[bookmark: _Toc170551920][bookmark: _Toc169380856]（五）社区矫正对象满意度较高
本次评价收回社区矫正对象有效满意度调查问卷71份。其中，选择“非常满意”选项的69人，选择“比较满意”选项的2人。
[bookmark: _Toc170551921][bookmark: _Toc89066420][bookmark: _Toc86015967]四、存在问题
[bookmark: _Toc170551922][bookmark: _Toc86015971][bookmark: _Toc89066424]（一）社工队伍建设有待提升
一是社区矫正社工队伍力量配备不足。二是个别区社区矫正社工队伍专业化程度不高。三是社区矫正社工满意度不高。
[bookmark: _Toc170551923]（二）社区矫正工作质量仍需提高
[bookmark: _Hlk135386462]一是个别社区矫正对象未及时接收。二是部分社区矫正对象矫治不够精准。三是社会调查评估仍有提升空间。
[bookmark: _Toc170551924]（三）项目管理需进一步加强
[bookmark: _Toc170551925][bookmark: _Toc170069419][bookmark: _Toc170551926][bookmark: _Toc170069420]一是资金支出结构有待优化。二是绩效管理仍需加强。
[bookmark: _Toc170551927][bookmark: _Toc86015973][bookmark: _Toc89066426]五、有关建议
[bookmark: _Toc170551928]（一）加强社矫队伍建设
一要各区司法局加大社矫专职社工的培选力度，扩充专职社工队伍规模，确保各区社区矫正专职社工人员数量与在册社区矫正对象人数配备比例达标；二要加强专职社工培训工作，鼓励专职社工参加社工职业资格考试，不断提升社区矫正社工队伍专业化程度；三要定期召开社矫专职社工座谈会，深入了解社矫社工工作难点，对标对表，针对性解决问题，提高专职社工的工作积极性及满意度。
[bookmark: _Toc86015974][bookmark: _Toc89066427][bookmark: _Toc170551929]（二）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质量
一要加强与法院等相关部门联系，及时掌握入矫对象信息，提前联系入矫人员，做好接收准备工作，确保所有社矫对象及时入矫；二要结合社区矫正对象犯罪类型、犯罪原因和再犯风险程度，制定适合的个性化矫正方案，提高矫正实效；三要认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及时完成受委托的调查评估，并提高调查评估意见的质量，为社区矫正决定机关提供可信依据，牢牢把住矫正工作的“入口关”。
[bookmark: _Toc170551930]（三）进一步加强项目管理
[bookmark: _Toc170069425][bookmark: _Toc170551931]1.优化资金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加强政策研究，优化经费支出结构，平衡人员工资与业务支出比例，进一步加大社区矫正硬件、软件设施建设投入,确保社区矫正工作顺利推进。
[bookmark: _Toc170069426][bookmark: _Toc170551932]2.加强绩效管理，切实发挥绩效指引作用
一要完善项目年度绩效目标，将年度工作目标细分为具体、可衡量的工作任务；二要紧扣项目目标和项目内容优化绩效指标设计，推进业财融合，充分发挥业务处室对于绩效指标与目标值设定的作用，切实发挥绩效指引作用。
六、评价工作开展情况及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bookmark: _Toc170551934]（一）评价思路
[bookmark: _Hlk100130018]在梳理2023年南京市社区矫正专项资金相关政策文件、设立背景、主要内容、实施流程的基础上，通过设计有针对性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科学确定绩效标准，评价项目实施所取得成效，分析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促进更加高效配置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整个评价工作分为评前准备、现场评价、分析汇总、撰写报告、资料整理归档等五个阶段。
[bookmark: _Toc170551935]（二）评价依据
本项目主要依据财政制度、政府文件及相关政策开展具体评价工作。评价依据主要包括：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司发通〔2020〕59号）
3. 《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细则》（苏司通〔2022〕23号）
4. 《省苏办发综治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区矫正工作的意见》（苏办发〔2011〕53号）
5. 《关于进一步深化全省司法行政刑罚执行一体化建设工作的意见》（苏司通〔2019〕17号）
6. 《南京市市级社区矫正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宁财规〔2022〕2号）
[bookmark: _Toc170551936]七、附件
附件1：2023年南京市城市警备防务与基层政法经常性补助——社区矫正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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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bookmark: _Toc170551937]2023年南京市城市警备防务与基层政法经常性补助——社区矫正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权重
	目标值
	指标解释
	评分标准
	评分过程
	得分

	A
决策
	A1项目立项
	A11立项依据充分性
	2 
	充分
	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依据情况。
	①项目立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符合得0.5分；不符合得0分；
②项目立项是否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符合得0.5分；不符合得0分；
③项目是否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是否符合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符合得0.5分；不符合得0分；
④项目是否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不重复得0.5分；重复得0分。
本指标得分为上述4项得分之和。
	①社区矫正项目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办法》（司发通〔2020〕59号）等法律法规要求，得0.5分；
②根据部门三定方案，全市各区司法局的主要职责之一，即是指导、管理社区矫正工作，预防和控制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社区矫正工作属于各区司法局履职所需，得0.5分；
③社区矫正专项资金实行“分级管理、分级负担”原则，以区级保障为主，省、市级补助为辅，项目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符合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得0.5分；
④未发现项目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及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复，得0.5分；
综上，指标得分=0.5+0.5+0.5+0.5=2分。
	2

	
	
	A12立项程序规范性
	1 
	规范
	项目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①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
②审批文件、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③事前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绩效评估、集体决策；
上述3项全部符合，得1分；有一项不符合，扣权重分的1/3。
	①社区矫正项目属于常年安排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
②社区矫正项目审批文件、材料等符合相关要求；
③社区矫正项目为法律法规要求开展的必要性工作，事前经过必要的集体决策；
综上，指标得分1分。
	1

	
	A2绩效目标
	A21绩效目标合理性
	3 
	合理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没有项目绩效目标，得0分；有则根据下列要点得分：
①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相关性，得1分；不完全相关，得0.5分；不相关，得0分；
②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得1分；不完全符合，得0.5分；不符合，得0分；
③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得1分；不完全匹配，得0.5分；不匹配，得0分。
指标得分为上述3项得分之和。
	南京市司法局已编制2023年社区矫正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①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得1分；
②年度绩效目标全部为定性分析，缺少定量指标，无法量化产出效益和效果，酌情扣0.5分，得0.5分；
③2023年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资金量相匹配，得1分；
综上，指标得分=1+0.5+1=2.5分。
	2.5

	
	
	A22绩效指标明确性
	2 
	明确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
	没有将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得0分；有，则根据下列要点得分：
①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得1分；不够清晰、可衡量，得0.5分；不清晰、不可衡量，得0分；
②与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适应，得1分；不够适应，得0.5分；不适应，得0分；
指标得分为上述2项得分之和。
	根据2023年社区矫正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绩效指标不完整。绩效目标申报表中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均仅设置1个指标，绩效指标较少，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不足，无法全面评价绩效目标的实际产出效果和效益情况。酌情扣0.5分，得1.5分。
	1.5

	
	A3资金投入
	A31预算编制科学性
	3 
	科学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目标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①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
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是否匹配；
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分，是否按照标准编制；
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是否与工作任务相匹配。
上述4项条件都具备，得3分；每不具备一项，扣除1分，扣完为止。
	①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证；
②社区矫正项目预算测算依据主要包括社区矫正对象数量、社区矫正调查评估工作量、区级经费投入及绩效考核等因素，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相匹配；
③预算额度依据社区矫正对象人数补助标准进行编制，测算依据充分；
④预算确定的项目资金量与工作任务相匹配；
综上，指标得3分。
	3

	
	
	A32资金分配合理性
	2 
	合理
	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是否有测算依据，与补助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预算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是否充分：充分，得1分；不够充分，得0.5分；不充分，得0分；
②资金分配额度是否合理，与项目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合理，适应，得1分；不够合理或不够适应，得0.5分；不合理或不适应，得0分；                                                                                                      
指标得分为上述2项得分之和。
	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各区财力、社区矫正对象数量、社区矫正调查评估工作量、区级经费投入及绩效考核等因素进行分配，分配依据充分，得1分；
②资金分配额度按各区财力、社区矫正对象数量、社区矫正调查评估工作量、区级经费投入及绩效考核等因素，并按重要性赋予不同比例进行分配，各区额度分配合理，与各区实际相适应，得1分；
综上，指标得分=1+1=2分。
	2

	B
过程
	B1资金管理
	B11资金到位率
	2 
	100%
	用以反映和考核市级补助资金落实情况对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度。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数÷预算资金数）×100%
	资金到位率达到100%，得权重分；低于100%，则按实际完成率乘以权重值得分。
	2023年度市级资金预算安排数510万元，实际到位510万元，资金到位率100%，得分2分。
	2

	
	
	B12预算执行率
	5 
	100%
	项目预算资金是否按照计划执行，用以反映或考核项目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数÷预算资金数×100%
	预算执行率为100%，得权重分；低于100%，则按实际完成率乘以权重值得分。
	2023年度市级预算安排数510万元，实际支出510万元，预算执行率100%，得分5分。
	5

	
	
	B13资金使用合规性
	3 
	合规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资金管理办法和财务管理制度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④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只要发生④的情况，指标不得分；未发生④的情况且其他3点全部符合，得3分；其他每出现1例不合规，扣除0.5分，扣完为止。
	①2023年，建邺区、秦淮区等5个区的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经费支出占社区矫正项目支出总额比例超过60%，不符合《南京市市级社区矫正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宁财规〔2022〕2号）第四条“用于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的费用不得超过市社矫补助资金的50%”的要求。扣0.5分；
②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未发现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违规情况；
综上，指标得分=3-0.5=2.5分。
	2.5

	
	B2组织实施
	B21管理制度健全性
	2 
	健全
	评价是否制定资金管理办法，管理办法中是否有明确的资金分配方法，资金分配因素是否全面合理；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
	①财务管理制度健全合理，得1分；比较健全合理，得0.5分；不健全不合理，得0分；
②业务管理制度健全合理，得1分，比较健全合理，得0.5分；不健全不合理，得0分；
指标得分为上述2项得分之和。
	①2022年4月，南京市财政局、南京市司法局联合制定了《南京市市级社区矫正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宁财规〔2022〕2号），财务管理制度健全合理，得1分；
②2022年12月，江苏省司法厅等四部门联合制定了《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细则》（苏司通〔2022〕23号），南京市虽未制定本级业务管理制度，但主要依据省级文件中的规定执行，业务管理制度健全合理，得1分；
综上，指标得分=1+1=2分。
	2

	
	
	B22制度执行有效性
	6 
	规范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管理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相关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①社区矫正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②社区矫正机构是否按规定及时完成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接收、建档，是否成立矫正小组，针对不同的矫正对象制定有针对性的矫正方案；
③社区矫正机构日常监督落实是否执行到位：
④社区矫正机构接收委托做判前社会调查符合是否规范、社区矫正智慧化管理平台信息是否及时完善：
⑤社区矫正机构是否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教育帮扶；
全部规范执行，得权重分；每发现1例不合规，扣除0.5分，扣完为止。
	①社区矫正工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②社区矫正机构能按规定完成社区矫正对象的接收，为其建立档案，成立了矫正小组，制定矫正方案，但存在部分社区矫正对象矫正方案的针对性与个性化存在不足的情况，酌情扣0.5分；
③社区矫正机构规范组织入矫宣告、集中教育、月度考核、通信联络、实地查访、信息化核查、外出销假、解除宣告等日常管理工作，日常监督落实执行到位：
④社区矫正机构接收委托做判前社会调查符合规范、社区矫正智慧化管理平台信息及时完善：
⑤社区矫正机构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教育帮扶；
指标得分=6-0.5=5.5分。
	5.5

	C
产出
	C1产出数量
	C11区智慧矫正中心完成数量
	3
	12个
	考察截至2023年12月31日，各区矫正中心创建完成情况。
	100%≤目标完成率≤130%，得权重分；目标完成率＜100%，按比例得分；目标完成率＞130%，每高1%扣除权重分的5%，扣完为止。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全市12个区均已完成区智慧矫正中心的建设，得3分。
	3

	
	
	C12聘用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人数
	3
	256人
	考察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聘用人数情况。
	100%≤目标完成率≤130%，得权重分；目标完成率＜100%，按比例得分；目标完成率＞130%，每高1%扣除权重分的5%，扣完为止。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全市在岗社区矫正专职社工256人，目标完成率100%，得3分。
	3

	
	
	C13社会适应指数评估系统应用覆盖区数
	2
	12个
	考察社会适应指数评估系统各区应用覆盖情况。
	100%≤目标完成率≤130%，得权重分；目标完成率＜100%，按比例得分；目标完成率＞130%，每高1%扣除权重分的5%，扣完为止。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全市12个区均已应用社会适应指数评估系统，得2分。
	2

	
	
	C14社区矫正对象应收尽收率
	4
	100%
	考察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入矫接收情况。
社区矫正对象应收尽收率=（2023年度实际接收的入矫对象人数÷2023年度应该接收的入矫对象总人数）×100%
	社区矫正对象应收尽收率达到100%，得权重分；否则，每发现1例社区矫正对象未按政策要求接收的，扣0.25分，扣完为止。
	2023年，全市应该接收的新入矫对象3640人，实际接收新入矫对象3640人，社区矫正对象应收尽收率100%，得4分。
	4

	
	
	C15社区矫正对象应助尽助率
	3
	100%
	考察社区矫正机构对生活困难的社区矫正对象提供临时救助工作的完成情况。
社区矫正对象应助尽助率=（实际救助的困难社区矫正对象人数÷应该救助的困难社区矫正对象总人数）×100%
	社区矫正对象应助尽助率达到100%，得权重分；否则，每发现1例社区矫正对象应助未助，扣0.25分，扣完为止。
	2023年，全市应该救助的困难社区矫正对象208人，实际救助的困难社区矫正对象208人，社区矫正对象应助尽助率100%，得3分。
	3

	
	
	C16教育帮扶活动开展次数
	3
	1256次
	考察社区矫正机构组织教育矫正、公益性活动、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等活动的需求满足情况。
教育帮扶活动需求满足率=（实际开展的各类教育帮扶活动次数÷需要开展的各类教育帮扶活动总次数）×100%
	100%≤目标完成率≤130%，得权重分；目标完成率＜100%，按比例得分；目标完成率＞130%，每高1%扣除权重分的5%，扣完为止。
	2023年，全市实际开展的各类教育帮扶活动1337次，目标完成率=（1337÷1256）×100%=106.4%，得3分。
	3

	
	
	C17调查评估需求满足率
	3
	100%
	考察社区矫正机构对委托机构委托开展并完成的调查评估的情况。
调查评估需求满足率=（实际完成的调查评估数量÷受委托需要完成的调查评估总数量）×100%
	调查评估需求满足率达到100%，得权重分；否则，每低于目标值1%，扣权重分5%，扣完为止。
	2023年，全市社区矫正机构受委托机构委托需要完成的调查评估2992个，实际完成的调查评估2956个，调查评估需求满足率=（2956÷2992）×100%=98.8%，应扣分数=3×10%×2=0.6分，指标得分=3-0.6=2.4分。
	2.4

	
	C2产出质量
	C21社区矫正专职社工与在册社区矫正对象人数配备比例
	2
	1:10至1:15
	考察聘用的在岗社区矫正专职社工人数与在册社区矫正对象人数配备比例情况。
全市社区矫正专职社工与在册社区矫正对象人数配备比例=全市社区矫正专职社工人数÷全市社区矫正对象在册总人数
	全市社区矫正专职社工与在册社区矫正对象人数配备比例介于1:10至1:15之间，得2分；否则，每偏离边界值1%，扣1分的5%，扣完为止；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全市社区矫正专职社工256人，全市在册社区矫正对象4041人，社区矫正专职社工与在册社区矫正对象人数配备比例为1:15.8，偏离边界值率=（15.8-15）÷15×100%=5.3%，应扣分数=2×6×5%=0.6分，指标得分=2-0.6=1.4分；
	1.4

	
	
	C22新增漏管脱管人数
	4
	0人
	考察社区矫正日常监管工作对防范社区矫正对象脱管、漏管的情况。
	未新增漏管脱管人员，得权重分；否则，得0分。
	2023年全市未新增漏管脱管人员，得4分。
	4

	
	
	C23社区矫正对象矫正方案制定率
	2
	100%
	考察社区矫正机构为2023年度新入矫的社区矫正对象制定矫正方案工作的完成情况。
社区矫正对象矫正方案制定率=（2023年度为新入矫社区矫正对象制定矫正方案人数÷2023年度新入矫总人数）×100%
	社区矫正对象矫正方案制定率达到100%，得权重分；否则，每发现1例未按政策要求制定矫正方案的，扣0.25分，扣完为止。
	2023年，全市新入矫社区矫正对象3640人，为新入矫的社区矫正对象制定矫正方案3640人，社区矫正对象矫正方案制定率100%，得2分。
	2

	
	
	C24社区矫正对象电子定位覆盖率
	2
	100%
	考察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电子定位监管覆盖情况。
社区矫正对象电子定位覆盖率=（使用电子定位设备的社区矫正对象人数÷应该使用电子定位设备的社区矫正总人数）×100%
	社区矫正对象电子定位覆盖率达到100%，得权重分；否则每发现1例社区矫正对象未按政策要求使用电子定位监管的，扣0.25分，扣完为止。
	2023年，全市应该使用电子定位设备监管的社区矫正对象总人次数6790人次，实际使用电子定位设备监管的社区矫正对象总人次数6790人次，社区矫正对象电子定位覆盖率100%，得2分。
	2

	
	
	C25教育帮扶活动参与率
	3
	100%
	考察社区矫正对象参与社区矫正机构组织的教育帮扶活动的情况。
教育帮扶活动参与率=（实际参与活动的人次数÷应该参与活动的总人次数）×100%
	教育帮扶活动参与率达到100%，得权重分；否则，每低于目标值1%，扣权重分5%，扣完为止。
	2023年，全市各社区矫正机构开展的教育帮扶活动中，应该参与活动的社区矫正对象19330人次，实际参与的总人次为19313人次，教育帮扶活动参与率=（19313÷19330）×100%=99.91%，应扣分数=3×5%=0.15分，指标得分=3-0.15=2.85分。
	2.85

	
	C3产出时效
	C31社区矫正对象入矫接收及时率
	2
	100%
	考察社区矫正机构接收社区矫正对象入矫的及时情况。
社区矫正对象入矫接收及时率=（自判决或裁定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接收的社区矫正对象人数÷实际接收的社区矫正对象人数）×100%
	社区矫正对象入矫接收及时率达到100%，得权重分；否则，每发现1例社区矫正对象未按政策要求及时接收入矫的，扣0.1分，扣完为止。
	2023年，全市新入矫社区矫正对象3640人，其中自判决或裁定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及时接收的社区矫正对象3635人，应扣分数=5×0.1=0.5分，指标得分=2-0.5=1.5分。
	1.5

	
	
	C32调查评估完成及时率
	2
	100%
	考察社区矫正机构对委托机构委托开展的调查评估的完成时效情况。
调查评估完成及时率=（按规定时间内及时完成的调查评估数量÷完成的调查评估总数量）×100%
	调查评估完成及时率达到100%，得权重分；否则按比例得分。
	2023年，全市社区矫正机构受委托机构委托实际完成的调查评估2956个，其中及时完成的调查评估2956个，调查评估完成及时率100%，指标得2分。
	2

	
	
	C33社区矫正对象矫正方案制定及时率
	2
	100%
	考察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矫正对象矫正方案制定的时效情况。
社区矫正对象矫正方案制定及时率=（入矫宣告后五个工作日内制定矫正方案的矫正对象人数÷2023年度入矫总人数）×100%
	社区矫正对象矫正方案制定及时率达到100%，得权重分；否则按比例得分。
	2023年，全市已制定矫正方案的新入矫社区矫正对象3640人，其中及时制定矫正方案的社区矫正对象3640人，社区矫正对象矫正方案制定及时率100%，得2分。
	2

	D
效益
	D1社会效益
	D11社区矫正对象再犯罪率
	5
	≤0.1%
	反映社区矫正工作对预防和减少犯罪的效益实现情况。
社区矫正对象再犯罪率=（2023年度重新犯罪人数÷2023年度社区矫正在册总人数）×100%
	社区矫正对象再犯罪率≤0.1%，得权重分；否则得0分。
	[bookmark: _GoBack]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全市在册社区矫正对象4041人，其中重新犯罪1人，社区矫正对象再犯罪率=（1÷4041）×100%=0.02%≤0.1%，得5分。
	5

	
	
	D12社区矫正对象就业率
	3
	≥上年值
	反映社区矫正教育帮扶工作对增加社区矫正对象就业的效益实现情况。
社区矫正对象就业率=（2023年底已参加就业的社区矫正对象人数÷2023年度社区矫正在册总人数）×100%
	全市社区矫正对象就业率≥上年值，得3分；否则每低于上年值1%，扣权重分5%，扣完为止。
	2023年全市参加就业的社区矫正对象2054人≥上年值（1894人），得3分。
	3

	
	
	D13有责投诉件数
	4
	0件
	反映社区矫正工作对社区矫正对象合法权益的保障情况。
	未发生有责投诉事件，得权重分；否则，得0分。
	2023年全市未发生有关社区矫正工作的有责投诉事件，得4分。
	4

	
	
	D14调查评估意见采信率
	3
	≥上年值
	考察社区矫正机构受委托开展的调查评估结果意见被社区矫正决定机关的采信情况，以反映调查评估的质量。
调查评估意见采信率=（被社区矫正决定机关采信的调查评估意见数量÷实际开展并出具的调查评估意见总数量）×100%
	调查评估意见采信率达到上年值，得权重分；否则按比例得分。
	2023年，全市社区矫正机构受委托开展并出具的调查评估意见2956个，其中被社区矫正决定机关采信的调查评估意见1561个，调查评估意见采信率=（1561÷2956）×100%=52.8%≥上年值（51.6%），指标得3分。
	3

	
	
	D15社区矫正社会知晓率
	3
	≥85%
	通过问卷调研，反映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知晓情况，项目实施是否联合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周围社区居民的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是否有所增强。
	达到或超过85%，得权重分；低于85%，按比例得分。
	以电子问卷方式向南京市社区社会工作者及社区居民开展2023年社区矫正项目问卷调研，共收回有效问卷106份。其中社区居民46份问卷中，对社区矫正工作非常了解27人，了解程序一般19人。社区矫正社会知晓率=27÷46×100%+19÷46×70%=87.6%≥85%，指标得分3分。
	3

	
	D2满意度
	D21社区矫正专职社工满意度
	5
	≥95%
	通过问卷调研，考察项目实施后社区矫正专职社工人员的满意度情况。
	达到或超过95%，得权重分；低于95%，，按比例得分。
	以电子问卷方式向南京市社区矫正专职社工及社区居民开展2023年社区矫正项目问卷调研，共收回有效问卷106份。其中社区矫正专职社工60份问卷中，对南京市社区矫正工作总体情况非常满意36人，比较满意16人，基本满意6人，不太满意2人。
社区矫正专职社工满意度=36÷60×100%+16÷60×80%+6÷60×60%=87.33%＜95%，应扣分数=5×(95-87)×5%=2分，指标得分=5×（87.33%÷95%）×100%=4.56分。
	4.56

	
	
	D22社区矫正对象满意度
	6
	≥90%
	通过问卷调研，考察项目实施后社区矫正对象的满意度情况。
	达到或超过90%，得权重分；低于90%，按比例得分。
	以电子问卷方式向南京市社区矫正对象开展2023年社区矫正项目问卷调研，收回有效问卷71份，对南京市社区矫正工作总体情况非常满意69人，比较满意2人。矫正对象满意度=69÷71×100%+2÷71×80%=99.44%＞90%，指标得分6分。
	6

	合计
	100 
	　
	95.71



